制作检定印、证备案流程图
 (
申请人申请
)


	
 (
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。以上述方式提交申请的，申请人应当自收到《受理通知书》之日起15日内，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材料原件。
) (
直接到企业登记场所申请
)


 (
受理
工作人员当场受理。
)


 (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当场受理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) (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退回材料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全部事项，或由申请人当场更改。
) (
1
1、
符合受理条件的登记申请，不予受理，并当场发给申请人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
2、
请事项依法不属于企业登记范畴的，不予受理，并当场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)	

	
	
	

 (
符合申办条件
)	
 (
准予备案的，当场出具《备案通知书》；
不予核准的，当场出具《不予备案通知书》。
)

 (
符合申办条件
)


承办机构：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科
服务电话：0551-64693227监督电话：0551-646954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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